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4]                                        号
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昌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3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批复如下：

一、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的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本项目为混凝土搅拌站项目。项目总投资48万元，环保投资5.3万，占地2000平方米。项目位于定州市赵村镇黄宫城村村东530米处。定州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定州市赵村镇城镇建设办公室、定州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定州市气象局均出具相关意见。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内容应与环评文件相符，我局将依据环评文件和本批复进行验收。

1、原料入库，禁止露天堆放；料场定期洒水，保证砂石的含水率；加强物料运输和装卸管理，减小卸料落差，物料输送采用封闭式输送带，加强绿化定时洒水；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的表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水泥、粉煤灰储罐采用集气罩+负压吸风收尘装置+布袋除尘器通过十八米排气筒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的表1标准。

2、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3、固体废物为不合格砂石、混凝土及沉淀池沉淀物，综合利用于建筑行业，不外排，职工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妥善处理。
4、车辆、搅拌机以及混凝土作业区清洗用水进入沉淀池，上清液循环利用。少量生活盥洗废水进化粪池，定期清掏用做农肥。
四、该项目建成后试生产前必须经我局批准，试生产三个月内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项目“三同时”监管由我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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